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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劉兆佳教授今日（八月十日）出席策略發展委員

會行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各位，今日策略發展委員會行政委員會討論全方位的均衡

及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委員便圍繞著不同的課題來發

表意見。總體來說，從一個整體概念來說，委員同意，香港未來長遠發展的指導

思想，應該是尋求均衡及可持續發展。當然有不同人對甚麼是均衡發展、甚麼是

可持續發展，的確是有不同意見。不過，綜合來說，大家認同，所謂均衡發展，

其實是要社會、經濟和環境這三方面要有均衡發展。具體方面，大家都有不同的

意見。可持續發展，我剛才所聽到的，是比較集中在兩方面，一個是談及經濟發

展時如何同時注重環境保護的問題，即是怎樣達致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另外，

有部份委員關注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的步伐，即是說怎樣確保香港可以持續不繼地

發展經濟，而不會出現經濟倒退的問題。這個大前題是香港作為長遠發展的路

向，應該著重均衡及可持續的發展，這方面是有共識的，並不能只集中講發展經

濟而不講其他，即不講社會發展、不講環境方面的保護。 
 
  第二個比較明顯的觀點是認為，處理我們的長遠的均衡及可持續發展時，不

能只局限於香港這個本身角度去看問題。很多這些涉及均衡及可持續發展的問

題，不單純來源於香港，亦不是單靠香港自己可以解決得到。空氣質素固然是很

明顯的例子，即是我們空氣污染的問題不是只是來自於香港、亦不是單靠香港本

身的努力，便可以改變這個狀況。從這個角度看，無論我們要持續發展又好、均

衡發展又好，都要除香港外，同時看內地的發展，及看世界的發展。這個變成是

要解決我們的問題，要推動這些長遠的發展，特別要注重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及配

合的問題。這是在第二方面的共識。 
 
  第三方面的共識是，認為要均衡及可持續發展，不單純是政府的責任。政府

要發揮一個領導作用，但不是由她（政府）來包辦、代替，由她來解決所有問題，

政府同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工商界、民間組織，以至家庭及個人，都要承擔責任。

這方面，政府是要起一個牽頭作用，令到社會各方面能夠和政府一起合作，去推

動均衡及可持續發展。委員說得比較具體的而又比較多集中討論的是一個切合均

衡發展，特別是突顯一個社會及經濟發展均衡的問題。委員尤其集中討論貧富懸

殊的問題，這個問題亦是香港人比較關注的問題。根據我們自己研究，貧富懸殊

問題是香港人認為當前社會又好、政府又好，所面對的迫切問題。因為這影響到

社會隱定、影響到能否推動和諧社會，甚至影響到投資環境是否良好的問題。在



這方面來說，大家就知道甚麼問題是很不容易處理的。因為這是全球化下，所有

先進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至今困擾著所有先進社會，未有一個社會敢說自己處理

好這個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有一個獨特性，是我們的社會的人口

質素，相對於很多先進社會來說是偏低，特別是反映在教育水平的問題上，有不

少香港人的教育水平是相當低，而年紀又偏高，造成了要徹底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是根本沒有可能的事情。從這個角度看，應怎樣處理好？基本上，整體思路是不

能特別針對「富人」部份，即處理貧富懸殊的問題並不是去牽動階級矛盾，展開

階級鬥爭，以富人作為鬥爭對象。思路應該是如何扶持貧困者，令到他們可以有

發展的機會，為社會製造更多富人。但又如何去做呢？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加強教

育投資，引發更多所謂社會向上流動的機會，而在教育投資當中，尤其是要?重

幼兒教育的部分。有人提出的是，很多貧困子弟若在幼兒時得不到良好的教育，

特別是語文教育，他將來要有效與其他人競爭，就會相當之困難。因此特別提出

三歲至六歲的教育，特別是語文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可不可以做一

些事情。因此，要處理我們的貧富懸殊問題，一個重要的課題是教育，特別是教

育我們的下一代，而下一代之中特別是針對幼兒。令到窮人的下一代有機會翻

身，才是較為治本之道。如果整個社會的教育水平不斷提升，那麼貧富懸殊的問

題就會得到紓緩，但並非得以完全解決。另一個關乎到貧富懸殊問題的處理方

法，就是針對特別貧困的社區，通過硬件和軟件的提高，硬件當然是指社區設施，

軟件就是各種各樣的福利支援和人力上的支援，以及推動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互

助合作。特別針對較貧困的社區，例如元朗、天水圍、觀塘、黃大仙、東涌、深

水?等地區。因為在這些地區居住的貧困人士加起來應該是佔香港貧困人士之大

多數，可否特別針對以地區為主的處理辦法來紓緩一下貧窮的問題。說到底，大

家認同一點是，要比較好處理貧富懸殊問題，始終是從家長入手，製造更多教育

機會，令到有更多人能有效地參與競爭；同時通過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來引

發更多的發展機會給我們的下一代，令到貧富懸殊問題得以紓緩，令到更多人可

以加入富人的行列。這個是一部分人的看法。 
 
  另一個涉及到的是環境保護問題，這個問題已討論過許多次，我在此不再重

複一些已經說過的意見。其中一點是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有甚麼主要思考路向

呢？第一個當然是加強和內地的合作，通過各樣的安排來改善我們的環境，特別

是空氣質素。第二個有人提出的是「環境保護 人人有責」。即是說不論是政府

或商業機構以至家庭及個人都要承擔責任。即有人提到，現在有太多的批評集中

在工商界身上，包括中小企，要求他們盡更多的企業責任，及在這方面付出更多。

會上有部分委員覺得這樣的看法過於偏頗，要強調環境保護是每一個人應有的責

任。如每個人都願意減少一點方便，或願意付出少少代價，來配合保護環境，則

這種情況才會有所改善，及符合到「均衡參與 保護環境」這個概念。既然有此

看法，則自然有人提到，要加強環境方面的公民教育，即可持續發展的概念和環

境保護的概念是通過公民教育來推廣，達到人人有責的地步。當然，有些人提出



比較具體的建議，就是提供稅務優惠來推動環保建設，例如用較環保的車輛是否

可以有些稅務優惠呢，諸如此類。有些則提出要在城市規劃和建築物條例方面入

手，來規範城市建設和發展商的行為，來達致環境保護的效果。 
 
  不過總體來說，即使政府有責任推動可持續發展，但政府不能夠採取一種類

似計劃經濟的模式來推動；一定要尊重市場力量，引發個人的動機來推動環境保

護的工作，不能造成一種政府過份規劃而造成政府主導大局而產生不良效果。在

這方面的想法是，一方面政府要與社會各界多方面合作；另一方面，政府的介入

應該仍然要尊重市場和個人動機為原則才進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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